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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市调入、招收外地工人暂行规定 

第一条 为加强调入、招收外地工人工作的管理，控

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，根据《大连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

长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： 

（一）大连市计划内技工学校招生； 

（二）市内人口机械增长控制区（中山区、西岗区、

沙河口区、甘井子区、旅顺口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金石

滩国家旅游度假区）在控制区以外的地区招收特殊工种人

员和县（市）在外省、市招收特殊工种人员； 

（三）市内中山区、西岗区、沙河口区、甘井子区（简

称市内四区）调入、安置非农业户口的在职工人。 

第三条 大连市劳动局负责全市工人调入、特殊工种

招工以及技工学校招生工作的综合管理，并具体负责市内

四区调入工人的审批工作。 

第四条 夫妻两地分居五年以上或在市内一方符合

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调入： 

（一）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以

及系经批准定居的港、澳、台同胞或海外侨胞的； 

（二）系市以上劳动模范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并工作

满三年、以及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分居二年以上的；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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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系残疾人或因工负伤经鉴定完全或大部分丧失

劳动能力、以及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生活不能自理，分居二

年以上的； 

（四）属于在市内居住的父母身边唯一子女，分居二

年以上的。 

第五条 经市委组织部、市人事局批准调入市内的干

部家属，以及符合随军条件的部队军官家属或分配到市内

的干部家属，以及符合随军条件的部队军官家属或分配到

市内的军队转业干部家属，可以申请调入。 

第六条 从市内四区招、调到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保税

区、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或虽在旅顺口区、金州区工作

但户口已迁入市内四区的工人，可以申请调入市内四区。 

第七条 父母居住在市内且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上，

身边无子女照顾的，可以调入一名未婚子女（如子女均已

结婚，可调入一名已婚子女及其配偶）。 

第八条 企事业单位急需的特殊工种工人，确属市内

无法调剂解决的，可以从外地调入。 

第九条 属于市内四区下乡知识青年、以及其他需落

实政策和解决特殊困难的工人申请调入市内，符合规定条

件的，可以调入。、 

第十条 工人属于因经济建设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况，

经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批准的可以调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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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工人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，以及在外地的

未婚工人要求投靠在市内居住的父母的，可以通过对调调

入市内，但对调、随迁人口应相等。确有特殊原因调入超

过调出的，超出的人员应按规定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。 

第十二条 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十一条规定条件

的工人申请调入，年龄应控制在男50周岁、女45周岁以

下。 

第十三条 国家规定的五大行业（矿山井下、森林采

伐、野外勘察、盐业、海洋捕捞或远洋运输）招用工人，

应严格按国务院国发〖1981〗181号文件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部分苦、脏、累、险艰苦工作岗位所需工

人，市内无法招用解决的，经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

导小组批准，可招用农村非农业户口人员。 

第十五条 符合国务院、省、市政府有关文件规定，

1957 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家住农村的老工人或冤假错案平

反改正后的工人退休时，可招用其1名子女参加工作；工

人因公死亡的可招用其一名子女或直系亲属参加工作。 

第十六条 技工学校经市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领

导小组批准并下达计划，可从农村非农业户口或农业户口

考生中招收部分特殊工种学员。 

第十七条 符合规定条件的工人申请调入，应由本人

或其工作地县级以上政府劳动部门向调入地的劳动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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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内四区向市劳动局）提出申请，并按规定提供各种手

续，经劳动部门审核同意后根据调迁计划签发调入手续。 

符合本规定招收新工人和技工学校新生的，由市劳动

局根据计划指标办理招工、招生手续。符合本规定并经批

准调入的人员，应按规定到市人口控制办办理核签手续和

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，再持有关手续到县（市）、区公安机

关办理准迁手续和户口登记。 

第十八条 符合本规定并经批准调入的工人，应按规

定转移养老保险金，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，与接收单位

签订劳动合同。 

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劳动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规定施行前

本市有关调入，招收外地工人的规定，凡与本规定不一致

的，均以本规定为准。 

大连市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若干

规定（修正） 

第一条 为了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

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》、《辽宁省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》及其他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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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

任。全市一切单位和个人，均须执行国家、省实施义务教

育的法律、法规和本规定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

义务教育。 

第三条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，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

方针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，使儿童、少年在德、智、体等

方面全面发展，为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

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。 

第四条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，在市人民政府的统一

领导下，由各级人民政府分级负责。 

市及县（市）、区教育委员会，是同级人民政府负责

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，应当依法做好实施义务教育的组织、

管理和协调指导工作。 

市及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的督学机构，负责本地区

实施义务教育情况的监督、检查和评估。 

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教育行政部门，依法保障

义务教育的实施。 

第五条 凡年满６周岁的儿童，不分性别、民族、种

族，均应入学接受义务教育。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，各级

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使适龄儿童

在２０００年以前，由７周岁过渡到６周岁入学。 

盲、聋哑、弱智儿童入学年龄一般不超过８周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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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

设投资，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，予以保证。 

各级人民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，应当高

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，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

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，保证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。 

各级人民政府按规定在城乡征收教育费附加，主要用

于实施义务教育。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因教育费附加纳入预

算专项资金管理而抵顶教育事业费拨款。 

市及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，

重点扶持贫困的农村，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义务教

育。 

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优惠措施，鼓励和扶持学

校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

务，兴办校办产业，所得的经济收益，按规定的比例用于

补充教育经费。 

学校的预算外收入，应当纳入财务管理。 

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、审计和教育行政部

门，应当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，确保教育经费的合

理使用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、克扣、挪用教育经费。违

者，由政府或有关部门追回款项，并对直接责任者给予行

政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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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义务教育规划纳入社

会发展计划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。各级计划、规划建设部

门应根据义务教育规划和人口分布变化，对当地小学、初

级中学的布局进行全面规划，并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规定保

证校舍建设用地。校舍设计须先经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审核

意见，报经城乡规划行政部门审批。 

城市新区建设和老区改建，应当同时按规划、规定标

准配建和扩建小学、初级中学校舍，交付使用时，教育行

政部门应参与验收。未按规划、规定标准配建和扩建小学、

初级中学的，由规划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

的，按应建校舍造价的１倍处以罚款，并且以后不再为其

办理其他工程项目审批手续；农村小学、初级中学校舍的

建设、维修，由乡（镇）、村负责，经济确有困难的，由上

级人民政府酌情给予补助。 

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、初级中

学，保证适龄儿童、少年就近入学，并要为盲、聋哑和弱

智儿童、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（班）。 

小学、初级中学校舍的新建、扩建、翻建和设备的购

置更新，应当综合考虑财力、实际需要和社会效益等因素，

由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多种途径解决所需基本建设投资，逐

步使小学、初级中学校舍和教学场地、设备、图书资料等

达到规定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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